
 

第二部分 招标项目需求 

 

一、项目简介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福保街道明月社区党群居民活动空间升级改造工程，具体内容以工程量清单为

准。 

（二）采购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单位 控制金额（元） 

1 
福保街道明月社区党群居民活动空间升级改

造工程 
1 项 499,740.66 

 

二、技术要求 

（一）施工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工程量清单及图纸：详见招标文件附件。 

（三）项目管理要求 

1、中标供应商必须作好施工纪录、隐蔽工程纪录、施工资料的整理、竣工资料的编制

等工作。 

2、中标供应商必须在施工现场显眼位置设置正规施工警示牌、工程概况表、标注温馨

提示语言。 

3、中标供应商施工必须达到有关部门规定的安全文明施工标准，确保施工场地区域道

路畅通，保持施工现场整洁，做到工完场清，达到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标准。 

4、中标供应商必须在施工过程中注意自身及周边安全，作好现场及周边安全设施搭设，

遵守有关安全保护规程，负责施工过程中的所有事故处理和费用。 

5、中标供应商必须服从建设单位、监理公司的监督、指导并积极主动配合上述管理机

构的工作。 

6、中标单位施工时须提供材料样板，经招标人及监理单位最终确认后，方可进场使用。 

7、工程竣工后，竣工验收必须达到国家施工验收标准“合格”，且应能达到招标人的要

求，否则，由此而导致工期延误及所引起的一切费用损失等全部由中标人负责。 

（四）安装要求 

1、要求必须用高空车进行安装； 

2、要求必须白天才能施工，具体施工时间以采购方要求为准； 

3、要求安装人员必须具备国家政府部门颁发的特种作业操作证，作业类别为电工证及

高空作业证。 



（五）人员要求 

中标人拟派本项目的人员必须有相应经验，能充分胜任从事工程服务工作，中标后未经

招标人同意，不得随意更换项目负责人。如中标人派出人员不能胜任工作，招标人保留更换

人员及中标人的权利。 

（六）验收、质量标准要求 

1、验收要求：按照相关行业国家最新标准进行验收； 

2、质量标准：达到国家施工验收标准“合格”。 

 

★三、商务要求（注：以下商务条款均为实质性条款，供应商投标时均不得负偏离，

否则按投标无效处理） 

（一）工期：  

项目工期要求：45日历天内（具体时间以合同签订为准）。 

（二）报价要求 

1、本项目招标控制价为人民币肆拾玖万玖仟柒佰肆拾元陆角陆分（￥499,740.66 元），

投标报价超出预算限额的将为无效投标。 

2、本项目投标按总价报价，施工费用采用包干制，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施工成本、法定

税费和企业利润等一切费用。 

（三）考核管理：为了保证中标人在服务期间能按时按质量完成委托的项目，服务期间

招标人将对中标人进行考核，考核办法具体在合同中协定。 

（四）付款方式： 

首次付款：合同签订并收到中标供应商发票后 15日内，采购人向中标单位支付中标金

额的 60%； 

二次付款：项目结束后，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及结算审核后，采购人自收到中标供应商发

票后 15日内支付至结算审定金额的 100%。 

（五）免费质保期：三年。 

1、工程保修期为：保修期为叁年，保修按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2、服务要求：承包人收到保修通知并到达工程现场的合理时间：①出现故障，影响正

常生活，除人力不可抗拒原因外，中标单位须在接到通知 2 小时内赶到现场，并于 24 小

时内完成应急处理；②其他情况下，中标单位须在采购人通知后 24 小时内赶到现场，并于

赶到现场之日起 48 日内完成通知所涉及之保修、维修项目。 

（六）其他要求 

1、本项目安全文明施工费为 8893.14元，以上费用为招标文件固定费率金额，不列入

投标竞争范围，计入投标报价总价中。 

2、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方式报价，各投标人应参照以下投标报价说明，充分考虑各因



素后进行报价。最终价格以结算审核后的金额为准。 

3、投标人应根据其成本自行决定报价。评标委员会认为投标人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通

过符合性审查投标人的报价，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不能诚信履约的，将会要求该投标人在

评标现场合理的时间内提供书面说明，必要时提交相关证明材料。投标人不能证明其报价合

理性的，评标委员会应将其作为无效投标处理。若评审委员会成员对是否须由投标人作出报

价合理性说明，以及书面说明是否采纳等判断不一致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

评审委员会的意见。 

4、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不得超过预算限额，如设投标最高限价的，报价不得超过最高限

价； 

5、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是本项目招标范围和招标文件及合同条款上所列的各项内容

中所述的全部，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重复，并以投标人在中提出的综合单价或总价为依据； 

6、除非采购机构通过修改招标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人应毫无例外地按招标文件

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投标人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视作该

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合价内； 

7、投标人应先到项目地点踏勘以充分了解项目的位置、情况、道路及任何其它足以影

响投标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项目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服务期限延长申请将不获批

准； 

8、投标人不得期望通过索赔等方式获取补偿，否则，除可能遭到拒绝外，还可能将被

作为不良行为记录在案，并可能影响其以后参加采购的项目投标。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

应充分考虑投标报价的风险。 


